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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35041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71號4
樓
承辦人：黃一中
電話：(02)22253299 分機416
傳真：(02)22253302
電子信箱：AI146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工養字第11447782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說明一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252CMSY3Z）

主旨：有關內政部修正「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

範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4年11月17日工程技字第

1140201043號函之會議記錄及內政部修正「營建事業再生

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」草案（隨函檢送）辦理。

二、旨揭會議結論一、(二)編號2敘明，行政院已核定前開規

範，並請內政部於預告 10 日後正式公布實施；另亦請各

機關確實督導所屬單位，新發包工程應依內政部前述規範

辦理，既有執行中工程則請內政部研議因應處置措施（如

內政部於會議中舉例：工程執行率未達 50%者，可與廠商

協議辦理契約變更，將相關規定納入契約修正）。

三、按前述規範中有關瀝青混凝土挖（刨）除料再生利用用途

（第四點第八款）之修正內容，後續再生利用用途應符合

下列規定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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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瀝青混凝土鋪面原料：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之拌合比

例，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，但經工程主辦機關核准者，

不在此限。

(二)級配粒料基層材料及級配粒料底層材料：拌合比例不得

低於百分之六十。

四、上開規範雖尚未正式施行，惟為配合中央政策推動，仍請

各單位依中央指示提前因應，並於後續內政部正式發布

後，於辦理相關道路工程或再生粒料運用計畫時，確實依

上開規範辦理，並督導施工廠商遵循，以符法令規定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、新北市政府水利局、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、新北市
政府捷運工程局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
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民政局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、新北市政府新
建工程處、新北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採購處、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道路養護二科、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
處橋隧維護科、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勞安品管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工務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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